华东师范大学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为加强校工会固定资产（工会拨缴经费购置的活动器具或小家建设用品单件超过1000元以上的）管理，规范管理行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益，维护工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会实际，特制定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工会固定资产管理，规范管理行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校工会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教高〔2000〕9 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 部令第 36 号）、《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规程（暂行）》（教财函〔2013〕55 号）、《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 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17〕9 号）等有 关文件和《华东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华师国资〔2018〕 1 号）的规定，结合校工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校工会拨缴经费购置的活动器具或小家建设用品单件超过1000元以上（含1000元）的家电、家具等资产。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管理是指对固定资产配置与申购、 验收与入账、使用与保管、转移与调拨、报失与报废、回收与处置的全过程管理。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四条  校工会对固定资产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 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校工会和学部、院系（部门）工会二级管理体制。
第五条  校工会根据每年经费预算，年初下达给各部门工会购置固定资产的额度且当年有效。
第六条  各部门工会对所购置的固定资产进行直接管理。各部门工会应明确固定资产管理的责任人及部门管理员。
部门工会主席应是部门固定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具体负责各部门固定资产的配置、申购、使用、变动的审核及管理工作，对本部门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完整性和使用的有效性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部门管理员在部门工会主席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固定资产的保管、监督、建档、定期进行资产清查，办理调拨、报废等手续，确保各部门固定资产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并配合校工会对固定资产的抽查。
第七条 各部门工会主席及部门工会管理员因变更，须办理好固定资产的移交，并做好交接手续。
第三章  配置与申购
第八条  部门工会主席在校工会每年下达的固定资产购置额度内，广泛听取会员意见，合理配置。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在校工会网站下载区下载固定资产申购表，填列所购固定资产的详细情况、用途、存放地点及保管人等信息，后发送校工会邮箱（gonghui@mail.ecnu.edu.cn）。
由校工会办公室填列“固定资产登记卡”（黄色卡片一式两份）进行登记备案，其中一份交财务室，财务据此予以经费报销；另一份交部门工会建档。
第四章  使用、转移与处置
    第十条  各部门工会固定资产管理员要负责固定资产维护，保障广大会员的正常使用，并做好出借、收回的审核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因组织机构调整牵涉到固定资产的分割转移，涉及到的部门自行调剂分割，并报校工会同时办理固定资产的转移；若协商困难，则由校工会主持固定资产的分割转移，同时重新建档。 
第十二条  未经同意，固定资产一律不得随意拆改、调换、私用。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达到报废年限或丧失正常使用效能，部门工会需办理该固定资产的报废手续。管理员在校工会网站下载区下载固定资产报废表，填列所需报废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报废原因等信息，然后将报废的固定资产送至校工会，校工会按有关工会固定资产报废的规定统一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同样适用校工会、各社团申购的固定资产管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同样适用上级工会下拨的专项购置固定资产管理，如妈咪小家建设经费购买的固定资产等。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与之相冲突的规定、约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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